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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5763《建筑用安全玻璃》的第3部分。GB/T15763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防火玻璃;
———第2部分:钢化玻璃;
———第3部分:夹层玻璃;
———第4部分:均质钢化玻璃。
本文件代替GB15763.3—2009《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3部分:夹层玻璃》,与GB15763.3—2009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安全夹层玻璃”“Ⅰ类夹层玻璃”“Ⅱ-1类夹层玻璃”“Ⅱ-2类夹层玻璃”“Ⅲ 类夹层玻

璃”的术语和定义(见2009年版的3.6、3.9、3.10、3.11、3.12);

b) 增加了“气泡”“浑浊”“变色”的术语和定义(见3.16、3.17、3.18);

c) 删除了“材料”一章(见2009年版的第5章);

d) 更改了“边长偏差”“厚度偏差”的要求(见5.2.1、5.2.3,2009年版的6.2.1、6.2.3);

e) 增加了“边部质量”的要求(见5.3.4);

f) 更改了“可见光透射比”“可见光反射比”的要求(见5.5、5.6,2009年版的6.4、6.5);

g) 更改了“落球冲击剥离性能”“霰弹袋冲击性能”的要求(见5.7、5.8,2009年版的6.10、6.11);

h) 更改了“耐热性能”“耐湿性能”“耐辐照性能”的要求(见5.9、5.10、5.11,2009年版的6.7、6.8、

6.9);

i) 更改了“抗风压性能”的要求(见5.12,2009年版的6.6);

j) 增加了“抵御暴力入侵性能”“隔声性能”的要求(见5.13、5.14);

k) 更改了“边长偏差”“叠差”“厚度偏差”和“对角线差”的试验方法(见6.1.1、6.1.2、6.1.3、

6.1.4,2009年版的7.3.1、7.3.2、7.3.3);

l) 更改了“外观质量”的试验方法(见6.2,2009年版的7.2);

m)更改了“可见光透射比”“可见光反射比”的试验方法(见6.4、6.5,2009年版的7.5、7.6);

n) 更改了“落球冲击剥离性能”“霰弹袋冲击性能”的试验方法(见6.6、6.7,2009年版的7.11、

7.12);

o) 更改了“耐热性能”“耐湿性能”“耐辐照性能”的试验方法(见6.8、6.9、6.10,2009年版的7.8、

7.9、7.10);

p) 更改了“抗风压性能”的试验方法(见6.11,2009年版的7.7);

q) 增加了“抵御暴力入侵性能”“隔声性能”的试验方法(见6.12、6.13);

r)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7章,2009年版的第8章);

s) 更改了“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的要求(见第8章,2009年版的第9章);

t) 删除了“落球冲击试样支架”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附录B);

u) 删除了“霰弹袋冲击性能试验装置”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附录C);

v) 更改了“测力装置”的量程要求(见附录B,2009年版的附录D)。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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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福兴玻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信义玻璃

(江苏)有限公司、江苏碧海安全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德斯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玻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台玻成都玻璃有限公司、天津北玻玻璃工业技术有限公

司、中力玻璃有限公司、皓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恒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洛阳兰迪玻璃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鹤山市博安防火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泓宝信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惠州市隆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江苏铁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青岛

锦绣前程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广东南星玻璃有限公司、广东南亮艺术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海控

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浙江火山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美迪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群安塑胶

实业有限公司、安徽信义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安徽省振兴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耀诚玻璃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物华天宝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江苏赛迪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金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瑞昌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市华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宣城吉鼎玻机械有限公司、江苏奥天利

新材料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信义玻璃(天津)有限公司、信义玻璃(亳
州)有限公司、杭州乾智坤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邱娟、韩松、刘亚茹、田永刚、蔡法清、杜康、谢怀玉、许武毅、郭明江、姬文刚、
高琦、程建飞、汪青松、邓森雄、赵雁、胡海明、王惠武、李民、刘永迁、王银茂、张喜臣、许威、林绍坤、左辉霞、
王炜、樊义平、程学然、李海林、杨平平、宋镜钊、霍永琛、刘东阳、王晓伟、康明柱、林淮河、刘胜、晏晓峰、
陈巍、陈荣、凃昊、李成、李少强、王健宇、杨宏斌、贾建民、肖敏、陈玉玲、赵雷、刘会清、陈明、潘日坚、李英军、
郭文华、杨志远、罗本强、程俊华、周诚、贾立丹。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8年首次发布为GB9962—1988;
———1999年第一次修订;
———2009年第二次修订为GB15763.3—2009;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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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建筑玻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也是用量最大,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玻璃材料之一。为了保

证建筑玻璃产品质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提升国内建筑玻璃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对建

筑玻璃产品的质量进行标准化要求。在该领域,建筑玻璃行业形成了以GB/T15763《建筑用安全玻

璃》系列标准为基础,其他功能性产品标准为补充的标准化体系。GB/T15763系列标准旨在规定建筑

用安全玻璃的最基础要求,便于行业内通行和控制产品的基础质量,由4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防火玻璃。目的在于给出防火玻璃在生产、设计和交付中的质量控制要求,并提供

相应的试验方法和判定准则,规范市场,保证防火玻璃行业产品质量。
———第2部分:钢化玻璃。目的在于给出钢化玻璃在生产、设计和交付中的质量控制要求,并提供

相应的试验方法和判定准则,规范市场,保证钢化玻璃行业产品质量。
———第3部分:夹层玻璃。目的在于给出夹层玻璃在生产、设计和交付中的质量控制要求,并提供

相应的试验方法和判定准则,规范市场,保证夹层玻璃行业产品质量。
———第4部分:均质钢化玻璃。目的在于给出均质钢化玻璃在生产、设计和交付中的质量控制要

求,并提供相应的试验方法和判定准则,规范市场,保证均质钢化行业产品质量。
夹层玻璃标准在1988年第一次发布,适用于建筑、机车车辆及船舶的门、窗等使用的夹层玻璃;

1999版修订时将其范围进行调整,适用于建筑用夹层玻璃,不适用于汽车及其他道路车辆用夹层玻

璃,同时检测项目有所增加,技术内容等效采用日本标准并参考了美国标准和ISO标准;2009版为第2
次修订,且正式纳入建筑用安全玻璃系列标准中。自GB15763.3—2009发布实施已十余年,在这期间

夹层玻璃产品的材料和应用场景均有所改进,国际上ISO12543系列标准也在不断修订,有必要对标准

内容进行重新梳理改进以符合行业内的产品现状并紧跟国际标准的要求。
此次修订通过对照国外先进标准尤其是ISO12543系列标准,提高了部分指标要求,如耐辐照性

能、耐热性能等,充分提高了我国标准的技术水平,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根据国内夹层玻璃产业的实

际情况,部分检测指标有所加严(如边长偏差),确保国家标准的先进性。同时增加了抵御暴力入侵性能

和隔声性能这一类特殊功能玻璃的测试项目,为具有此类性能的产品提供了测试方法和评价依据,提高

了产品的广泛适用性。
此次修订,更切合当前市场实际,让各类新型夹层玻璃有标准可依,从而提高夹层玻璃产品质量,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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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3部分:夹层玻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用夹层玻璃的分类、要求,描述了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用夹层玻璃的设计、生产和交付。对于建筑以外用的(如工业装备、家具等)夹层

玻璃,如果没有相应的产品标准,根据其产品特点参照使用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680 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

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GB/T5137.2 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2部分:光学性能试验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8485 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11614 平板玻璃

GB/T15763.2—2025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2部分:钢化玻璃

GB/T37825 建筑玻璃均布静载模拟风压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间层 interlayer
介于两层玻璃和/或塑料等材料之间起分隔和黏结作用,使夹层玻璃具有诸如抗冲击、阳光控制、隔

音等性能的材料。

3.2
离子性中间层 ionoplastinterlayer
含有少量金属盐,以乙烯-甲基丙烯酸共聚物为主,能与玻璃牢固地黏结的中间层材料。

3.3
PVB中间层 PVBinterlayer
以聚乙烯醇缩丁醛为主的中间层材料。

3.4
EVA中间层 EVAinterlayer
以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为主的中间层材料。

  注:包括低交联度型EVA和高交联度增强型EVA(P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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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夹层玻璃 laminatedglass
玻璃与玻璃和/或塑料等材料,用中间层分隔并通过处理使其黏结为一体的复合材料的统称。

  注:常见的和大多使用的是玻璃与玻璃,用中间层分隔并通过处理使其黏结为一体的玻璃构件。

3.6
对称型夹层玻璃 symmetricallaminatedglass
从两个外表面起依次向内,玻璃和/或塑料及中间层等材料在种类、厚度和/或一般特性等均相同的

夹层玻璃。

3.7
非对称型夹层玻璃 asymmetricallaminatedglass
从两个外表面起依次向内,玻璃和/或塑料及中间层等材料在种类、厚度和/或一般特性等不相同的

夹层玻璃。

3.8
周边区 edgearea
夹层玻璃面积≤5m2 时距离边部宽度15mm 的区域,面积>5m2 时距离边部宽度20mm 的

区域。

3.9
可视区 visionarea
周边区以外的区域。

3.10
裂口 vent
从玻璃边部向中间延伸的尖锐线状裂缝或裂纹。

3.11
皱痕 crease
中间层折叠引起的夹层后可见的光学变形。

3.12
条纹 streak
中间层材料制造过程的不均匀缺陷引起的,夹层后可见的光学变形。

3.13
脱胶 delamination
玻璃或塑料与中间层的局部黏结力丧失而产生的分离现象。

3.14
点缺陷 spotdefect
不透明斑点、气泡和点状异物。

3.15
线缺陷 lineardefect
线形异物、划伤或擦伤。

3.16
气泡 bubble
产生于中间层间或中间层与玻璃界面的肉眼可见的气体夹杂物。

3.17
浑浊 cloudiness
试样对入射光的散射导致直射光透射比降低而产生的云团状或整版的发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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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变色 discoloration
由于夹层玻璃中间层的氧化而导致夹层玻璃颜色产生明显变化。

  注:透明中间层的变色通常被视为黄变。

4 分类

4.1 按形状分类:

a) 平型夹层玻璃;

b) 弯型夹层玻璃。

4.2 按霰弹袋冲击性能分类:

a) Ⅱ-1类夹层玻璃;

b) Ⅱ-2类夹层玻璃;

c) Ⅲ 类夹层玻璃。

  注:建筑用安全玻璃使用建议见附录A。

4.3 按耐热性能分类:

a) L类夹层玻璃;

b) S类夹层玻璃。

5 要求

5.1 通则

5.1.1 夹层玻璃由玻璃、塑料以及中间层材料(如离子性中间层、PVB中间层、EVA中间层等)组合构

成。所采用的材料均应满足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关技术条件或订货文件要求。

5.1.2 具有特殊功能的夹层玻璃除满足5.2~5.11的规定外,还可根据其功能满足5.12~5.14中相应

的规定。

5.2 尺寸及偏差

5.2.1 边长偏差

夹层玻璃的边长偏差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边长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尺寸

(边长L)
允许偏差

L≤2000 ±2

2000<L≤3000 ±3

3000<L≤4500 ±4

L>4500 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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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叠差

夹层玻璃边部的叠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孔的叠差由供需双方商定。叠差示意图见图1。

表2 夹层玻璃边部的叠差

单位为毫米

边长(L) 允许叠差

L≤2000 ≤2

2000<L≤3000 ≤3

L>3000 ≤4

  标引序号说明:

1,3,5———玻璃;

2,4 ———中间层;

6,7 ———叠差。

图1 叠差示意图

5.2.3 厚度偏差

5.2.3.1 干法夹层玻璃厚度偏差

干法夹层玻璃的厚度偏差,不应超过构成夹层玻璃的原片厚度允许偏差和中间层材料厚度允许偏

差总和。中间层的总厚度小于2mm时,不考虑中间层的厚度偏差;中间层总厚度大于或等于2mm
时,其厚度允许偏差为±0.2mm。

5.2.3.2 湿法夹层玻璃厚度偏差

湿法夹层玻璃的厚度偏差,不应超过构成夹层玻璃的原片厚度允许偏差和中间层材料厚度允许偏

差总和。湿法夹层玻璃中间层厚度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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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湿法夹层玻璃中间层厚度偏差

单位为毫米

湿法中间层厚度(t) 允许偏差

t<1 ±0.4

1≤t<2 ±0.5

2≤t<3 ±0.6

t≥3 ±0.7

5.2.3.3 其他厚度偏差

对于由三层和三层以上原片制成的制品或原片材料总厚度超过24mm的制品,其厚度允许偏差均

由供需双方商定。

5.2.4 对角线差

平型矩形夹层玻璃制品,长边长度不大于2400mm时,对角线差不应大于4mm;长边长度大于

2400mm 时,对角线差由供需双方商定。

5.3 外观质量

5.3.1 可视区缺陷

5.3.1.1 可视区点状缺陷

可视区的点状缺陷数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可视区允许点状缺陷数

缺陷尺寸(λ)a/mm 0.5<λ≤1.0 1.0<λ≤3.0

玻璃面积(S)b/m2 Sb 不限 Sb≤1 1<Sb≤2 2<Sb≤8 Sb>8

允许缺陷

数/个c

玻璃

层数

2

3

4

≥5

不应密集存在d

1 2 1.0×Sb 1.2×Sb

2 3 1.5×Sb 1.8×Sb

3 4 2.0×Sb 2.4×Sb

4 5 2.5×Sb 3.0×Sb

  a 不大于0.5mm的缺陷不考虑,不应出现大于3mm的缺陷。
b S 是以平方米为单位的玻璃的面积,点状缺陷的允许个数为各系数与S 相乘所得的数值,按照GB/T8170修

约至整数。
c 单层中间层的厚度大于2mm时,允许缺陷数总数增加1。
d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视为密集存在:

a) 两层玻璃,出现4个或4个以上的缺陷,且任意两个缺陷的最近距离<200mm;

b) 三层玻璃,出现4个或4个以上的缺陷,且任意两个缺陷的最近距离<180mm;

c) 四层玻璃,出现4个或4个以上的缺陷,且任意两个缺陷的最近距离<150mm;

d) 五层及五层以上玻璃,出现4个或4个以上的缺陷,且任意两个缺陷的最近距离<100m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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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可视区线状缺陷

可视区的线状缺陷数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可视区允许的线状缺陷数

缺陷尺寸(长度 H,宽度B)/mm H≤30且B≤0.2 H>30或B>0.2

玻璃面积(S)/m2 S 不限 S≤5 5<S≤8 S>8

允许缺陷数/个 允许 不准许 1 2

5.3.2 周边区缺陷

装有边框的夹层玻璃周边区,允许直径不超过5mm的点状缺陷存在;如点状缺陷是气泡,气泡面

积之和不应超过周边区面积的5%。
不带边框的夹层玻璃,其周边区缺陷由供需双方商定。

5.3.3 裂口

平型夹层玻璃不应有裂口。曲率半径小于1000mm的弯型夹层玻璃弧边允许深度不超过单片玻

璃厚度的1/2、长度不超过5mm的裂口。

5.3.4 边部质量

玻璃爆边的长度或宽度不应超过玻璃的厚度。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夹层玻璃边部不应有锋利的边

缘和尖锐的角部。

5.3.5 脱胶

不应有脱胶。

5.3.6 皱痕和条纹

不应有皱痕和条纹。中间层为彩釉色胶片的夹层玻璃,其皱痕和条纹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5.4 弯曲度

平型夹层玻璃的弯曲度,弓形时不应大于0.3%,波形时应小于0.30mm。玻璃边长小于300mm
时,只测弓形弯曲度,不测波形弯曲度。使用非无机玻璃为原片材料时,弯曲度由供需双方商定。

5.5 可见光透射比

可见光透射比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夹层玻璃光学性能要求

允许偏差(明示标称值) 允许偏差(未明示标称值)

±1.5% ≤3.0%

5.6 可见光反射比

可见光反射比应符合表6的规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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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落球冲击剥离性能

按6.6试验后,夹层玻璃符合a)或b)的规定:
a) 冲击高度为4800mm时,样品不应破坏;
b) 样品破坏,钢球不应穿透样品,样品不应断裂成分离的块,在有玻璃剥落的部分,中间层不应露

出光滑的表面,应被玻璃碎片牢固覆盖。

5.8 霰弹袋冲击性能

夹层玻璃冲击后的样品状态应符合表7的规定。样品破坏后同时符合以下规定时为安全破坏。

a) 破坏时允许中间层出现裂缝或开口,但是出现的裂缝或开口不应使直径为76mm的球在25N
及以下的力作用下通过。

b) 冲击后样品出现碎片剥离时,称量冲击后3min内从样品上剥落下的碎片。剥落碎片总质量

应小于夹层玻璃两侧最外片玻璃的100cm2 的质量的总和,最大剥落碎片质量应小于剥落侧

夹层玻璃的最外层玻璃的44cm2 的质量。

表7 夹层玻璃霰弹袋冲击后状态

类别
冲击高度

300mm 750mm 1200mm

Ⅱ-1类 未破坏或安全破坏 未破坏或安全破坏 未破坏或安全破坏

Ⅱ-2类 未破坏或安全破坏 未破坏或安全破坏 —

Ⅲ类 未破坏或安全破坏 — —

  注:“—”表示不作要求。

5.9 耐热性能

S类夹层玻璃在100℃下保温2h,L类夹层玻璃在100℃下保温16h后,边部不应缺胶,在超出玻

璃原边15mm、切割边20mm的部分不应产生气泡、脱胶、浑浊或变色。试验后符合L类夹层玻璃规

定的产品被认为同时符合S类产品的规定。
  注:缺胶指中间层由于被沸水溶解而缺少的现象。

5.10 耐湿性能

夹层玻璃在温度50℃、相对湿度98%条件下放置336h后,在超出玻璃原边15mm、切割边

20mm或裂纹10mm的部分不应产生气泡、脱胶、浑浊或变色。

5.11 耐辐照性能

夹层玻璃经辐照2000h后,被辐照区超出玻璃原边10mm、切割边15mm的部分不应产生气泡、
脱胶、浑浊或变色,可见光透射比的变化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夹层玻璃辐照后可见光透射比的变化要求

辐照前可见光透射比(Ti) 辐照前后可见光透射比的差值(ΔT)

>65% ±3%

≤6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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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抗风压性能

具有抗风压性能的夹层玻璃应满足设计要求。

5.13 抵御暴力入侵性能

5.13.1 通则

具有抵御暴力入侵性能的夹层玻璃应具有短期抵御外物或人入侵受防护空间的能力。可根据需要

选择进行重复落球试验或进行斧锤冲击试验。

5.13.2 重复落球试验

当明示冲击级别时,3块样品均未穿透为符合该级别。当未明示冲击级别时,以3块样品均未穿透

时的高度为样品定级,样品应至少满足表C.1中P1A的要求。

5.13.3 斧锤冲击试验

5.13.3.1 当明示冲击级别时,以3块样品中的最小冲击次数为样品定级。
5.13.3.2 当未明示冲击级别时,以3块样品中形成正方形开口的最少冲击次数为样品定级。样品应至

少满足P1B的要求。当3块样品的最少冲击次数均大于70次且未出现正方形开口时,则定级为P3B。
相应级别的最少冲击次数见表9。

表9 斧锤冲击试验冲击级别及要求

冲击级别 最少冲击次数(锤击+斧击)

P1B 30~50

P2B 51~70

P3B >70

5.14 隔声性能

具有隔声性能的夹层玻璃的Rw 不应小于标称值或由供需双方商定。

6 试验方法

6.1 尺寸及偏差

6.1.1 边长偏差

使用分度值为1mm的金属直尺或钢卷尺,分别测量平型夹层玻璃的各个边,或弯型夹层玻璃的各

个弧边和直边的长度。实测值与公称值之差即为偏差。

6.1.2 叠差

使用塞尺或分度值为0.5mm的金属直尺进行测量,必要时配合使用游标深度卡尺,读取叠差最

大值。

6.1.3 厚度偏差

使用分度值为0.01mm的外径千分尺或具有同等及以上精度的量具测量厚度。对于压花夹层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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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使用分度值为0.01mm且圆盘直径不低于20mm的公法线千分尺进行测量。在玻璃四边中心点

进行测量,取其平均值,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实测值与公称厚度之差即为厚度偏差。

6.1.4 对角线差

使用6.1.1的量具测量样品两条对角线的长度,并计算其差值的绝对值。

6.2 外观质量

以制品为样品,在较好的自然光或散射光照背景条件下,样品垂直放置,视线垂直玻璃,在距样品

600mm处进行观察,点状缺陷尺寸和线状缺陷宽度用分格值为0.1mm的读数显微镜测定,线状缺陷

和爆边长度使用分度值为1mm的金属直尺或具有同等及以上精度的量具测量。目视检查裂口、脱胶、
皱痕和条纹。

6.3 弯曲度

将样品在温度20℃±5℃条件下放置至少4h,按GB/T15763.2—2025中规定的弓形弯曲度和波

形弯曲度方法进行测量。

6.4 可见光透射比

按GB/T2680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供需双方也可按约定的其他方法进行测量,如GB/T5137.2。
明示标称值时,分别计算3块样品测量值与标称值的差值;未明示标称值时,计算3块样品之间差值的

最大值。结果修约至0.1%。

6.5 可见光反射比

按GB/T2680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明示标称值时,分别计算3块样品测量值与标称值的差值;
未明示标称值时,计算3块样品之间差值的最大值。结果修约至0.1%。

6.6 落球冲击剥离性能

6.6.1 试验样品

以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或从制品上切取的尺寸不小于610+5 0mm×610+5 0mm平型

试验片为样品,也可采用制品。

6.6.2 试验装置

6.6.2.1 试验装置包括能使钢球从规定高度自由落下的装置或能使钢球产生相当自由落下的投球装

置,以及试验样品支架。试验样品支架应符合GB/T15763.2—2025中附录E的规定。

6.6.2.2 冲击体为质量1040g±10g、直径约63.5mm且表面光滑的钢球。

6.6.2.3 当对尺寸较大的平型制品进行试验时,应采取适当辅助措施支撑样品,以确保样品能够平稳地

放置在试验样品支架上。对弯型玻璃进行试验时,应采用与曲面形状相吻合的框架支撑。

6.6.3 试验步骤

6.6.3.1 试验前样品应在20℃±5℃的条件下放置至少4h,并在此环境条件下进行试验。

6.6.3.2 将样品放在试样支架上,调整冲击体高度,使球面的最低点距样品表面1200mm。

6.6.3.3 冲击体以自由落体方式落下。冲击点应在距框架中心25mm的范围。

6.6.3.4 观察并记录冲击高度和样品是否破坏,如果破坏,记录破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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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5 如果样品没有破坏,按下落高度1200mm、1500mm、1900mm、2400mm、3000mm、

3800mm、4800mm的顺序,依次提升高度冲击进行试验至样品破坏,如果冲击至4800mm时样品

仍未破坏,终止试验。记录每块样品的冲击历程和冲击后样品状态。

6.6.3.6 对于非对称结构的夹层玻璃,应按照明示的冲击面进行冲击并记录冲击面;如果未明示冲击

面,取6块样品,分别标识A面和B面,其中3块样品冲击A面,另外3块样品冲击B面。弯型夹层玻

璃的冲击面根据使用情况确定。

6.7 霰弹袋冲击性能

6.7.1 试验样品

以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1930+5 0mm×864+5 0mm平型试验片为样品。弯型夹层玻

璃采用相同结构和工艺的平型试验片替代。

6.7.2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应符合GB/T15763.2—2025中附录F的规定,包括:

a) 一个固定的试验框,试验框具有足够的刚度并固定牢固;

b) 一个试验过程中使样品保持在试验框内的夹紧框;

c) 一个备有悬挂装置和释放装置的冲击体;

d) 测力装置,符合附录B的规定。

6.7.3 试验要求

6.7.3.1 冲击体用直径约3mm的挠性钢丝绳自然垂吊,冲击体横截面最大直径部分的外周与样品表

面的距离应小于13mm,且该最小距离在样品上对应点应距离样品的几何中心50mm以内。

6.7.3.2 在每次冲击试验前,应将冲击体提升至相应的高度并保持冲击体静止。在该冲击高度,冲击体

的金属杆中心轴应与冲击体的悬挂钢丝绳成一直线,且钢丝绳应呈绷紧状态。

6.7.3.3 对于非对称结构夹层玻璃,有明示的冲击面时,应按照明示的冲击面进行冲击;如果未明示冲

击面,样品数量加倍,分别对两个表面进行冲击并分级。

6.7.3.4 计算样品的质量或面积时,玻璃厚度为公称厚度;计算夹层玻璃100cm2 碎片剥落质量时,取
夹层玻璃两侧最外层玻璃公称厚度之和;计算夹层玻璃44cm2 碎片剥落质量时,取夹层玻璃剥落侧最

外层玻璃的公称厚度,如果夹层玻璃两侧最外层玻璃的公称厚度不同,则应分别进行计算;钠钙硅玻璃

的密度取2.5g/cm3,非钠钙硅玻璃的密度应从相关文献或技术手册中查得,也可采用相关方提供的数

值,并记录数值来源。

6.7.4 试验步骤

6.7.4.1 试验前,样品应在20℃±5℃的条件下放置至少4h,并在此环境条件下进行试验。

6.7.4.2 将样品安装在试验框架上。

6.7.4.3 提升冲击体,使其最大直径的中心位置保持在300mm的冲击高度(指冲击体垂直下落的高

度)。将初速度为零的冲击体释放,使冲击体以摆锤式自由下落垂直冲击样品的中心点附近1次。若样

品没有破坏,升高至750mm,在同一样品的中心点附近再冲击1次;样品仍未破坏时,再升高至

1200mm 的高度,在同一块样品中心点附近冲击一次。

6.7.4.4 冲击高度为300mm,750mm或1200mm样品破坏时,称量剥落碎片质量;如果中间层产生

裂缝或开口,水平持握测力装置在试样裂缝或开口最严重的部位进行水平推动,直到测力装置显示达到

最大推力25N,观察球体是否通过开口;或当球体最大直径部分通过试样开口时,观察测力装置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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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推力。

6.7.4.5 记录样品的冲击历程、破坏状态、剥落碎片质量、夹层玻璃中间层材料的种类。对于非对称结

构夹层玻璃样品,应记录每块样品的冲击面。

6.7.4.6 如果明示类别,可按该类别对应的最高冲击高度进行冲击试验并判定。

6.7.4.7 如果未明示冲击类别,则从300mm开始试验,未破坏的样品可以用于更高类别的冲击,每个

冲击高度冲击4块样品。冲击类别为满足5.8规定的最高高度对应的类别。

6.7.4.8 如果未明示冲击面,对于非对称结构夹层玻璃,应对两个表面分别给出类别。

6.8 耐热性能

6.8.1 试验样品

6.8.1.1 以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或从制品上切取的尺寸不小于300mm×300mm的平

型试验片为样品,也可采用制品。切取的试验片至少有一边为制品原边的一部分。

6.8.1.2 样品状态应与最终产品使用条件一致。如最终产品使用时所有边部是带保护的,样品的所有

边部也应带保护。

6.8.2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采用控温精度不超过2℃且能够加热样品至100+2-2 ℃的烘箱或其他密闭的可加热的仪

器,或能在当地气压条件下保证水温达到100 0-2 ℃的恒温水槽。

6.8.3 试验要求

应明示产品的类别。不同类别对应的试验时间和保温温度见表10。如果不能明示产品类别,则按

S类进行试验。对于离子性中间层的夹层玻璃,应采用恒温水槽法。

表10 不同类别夹层玻璃对应的保温时间和保温温度

产品类别 保温时间/h
保温温度/℃

恒温水槽 烘箱

L 16

S 2
100 0-2 100+2-2

6.8.4 试验步骤

6.8.4.1 采用烘箱法时,在室温下将样品放入烘箱后进行升温,样品之间应保持适当距离,不能紧靠在

一起。按照产品类别对应的保温时间进行保温,保温过程中控制温度为100+2-2 ℃。
6.8.4.2 采用恒温水槽法时,将样品完全浸没于热水中,并按照产品类别对应的保温时间进行保温。保

温过程中保持热水浸没样品,控制温度范围为100 0-2 ℃。为了避免热应力造成样品出现裂纹,可将样品

在温水中预热。

6.8.4.3 保温结束后,取出样品在室温下冷却至30℃以下,在较好的自然光或散射光照背景条件下进

行观察。记录样品结构和类别及试验后产生的缺陷,必要时记录边部是否有保护、边部加工类型。

6.9 耐湿性能

6.9.1 试验样品

6.9.1.1 以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或从制品上切取的尺寸不小于300mm×300mm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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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试验片为样品,也可采用制品。切取的试验片至少有一边为制品原边的一部分。

6.9.1.2 样品状态应与最终产品使用条件一致。如最终产品使用时所有边部是带保护的,样品的所有

边部也应带保护。

6.9.2 试验装置

恒温恒湿试验箱在试验过程中满足箱内空气温度50+5 0 ℃、相对湿度(98±2)%。

6.9.3 试验步骤

6.9.3.1 将样品竖直置于试验箱内底层水面上,样品之间应保持适当距离,不能紧靠在一起。

6.9.3.2 试验时间为336h。样品表面可能会有水汽凝结现象。试验结束后,取出样品并在室温下冷却

至30℃以下,在较好的自然光或散射光照背景条件下进行观察。记录样品结构和类别及试验后产生的

缺陷,必要时记录边部是否有保护、边部加工类型。

6.10 耐辐照性能

6.10.1 试验样品

6.10.1.1 以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或从制品上切取的尺寸为300mm×76mm的平型试

验片为样品。切取的试验片至少有一边为制品原边的一部分。当制品为钢化夹层玻璃时,可采用符合

GB11614的平板玻璃制备试验样品。

6.10.1.2 样品状态应与最终产品使用条件一致。如最终产品使用时所有边部是带保护的,样品的所有

边部也应带保护。

6.10.1.3 样品为非对称结构夹层玻璃时,应指定受辐照面。

6.10.2 试验装置

6.10.2.1 辐照光源

无臭氧石英管式中压水银蒸汽弧光灯。灯壳的轴应是垂直的。灯的标称尺寸为长度360mm,直
径9.5mm,电弧长300mm±14mm,工作功率为750W±50W。

6.10.2.2 电源变压器和电容器

能够为弧光灯(6.10.2.1)提供最小值为1100V的启动峰压和500V±50V的工作电压。

6.10.2.3 样品固定和旋转装置

以1r/min~5r/min的速度绕着设置在轴心的辐照源旋转,以保证均匀辐照。

6.10.3 试验步骤

6.10.3.1 将样品放入试验箱,保持样品与光源长轴方向平行,且样品与辐照光源之间的距离为

230mm。样品为非对称结构夹层玻璃时,面向灯的一面应为该产品实际受辐照面。在整个辐照过程中

保持箱体温度为45℃±5℃。辐照时间为2000h。

6.10.3.2 辐照结束后,取出样品并在室温下冷却至30℃以下,在较好的自然光或散射光照背景条件

下,在距样品600mm处进行观察。记录样品结构和类别及试验后产生的缺陷,必要时记录边部是否有

保护、边部加工类型。

6.10.3.3 在辐照前后按GB/T5137.2规定的方法测量可见光透射比。如果辐照后样品出现局部浑浊

或变色,测量可见光透射比时应测量有变化的部位。计算辐照前后样品可见光透射比的差值(ΔT),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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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

ΔT=T1-T2 …………………………(1)

  式中:

ΔT ———辐照前后样品可见光透射比的差值;

T1 ———辐照前样品的可见光透射比;

T2 ———辐照后样品的可见光透射比。

6.11 抗风压性能

按GB/T37825进行试验。

6.12 抵御暴力入侵性能

按附录C进行试验。

6.13 隔声性能

以制品或与制品相同材料、相同结构、相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平型夹层玻璃试样为样品,按照

GB/T8485测量样品的隔声性能。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具体检验项目见表11。

表11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

1 尺寸及偏差 5.2 6.1 ● ●

2 外观质量 5.3 6.2 ● ●

3 弯曲度 5.4 6.3 ● ●

4 可见光透射比 5.5 6.4 — ○

5 可见光反射比 5.6 6.5 — ○

6 落球冲击剥离性能 5.7 6.6 — ●

7 霰弹袋冲击性能 5.8 6.7 — ●

8 耐热性能 5.9 6.8 — ●

9 耐湿性能 5.10 6.9 — ●

10 耐辐照性能 5.11 6.10 — ●

11 抗风压性能 5.12 6.11 — ○

12 抵御暴力入侵性能 5.13 6.12 — ○

13 隔声性能 5.14 6.13 — ○

  注:●表示必须检验项目;○表示协商检验项目;—表示不检。

7.1.2 当检验项目对样品性能不产生影响时,样品可继续用于其他项目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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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出厂检验

7.2.1 组批

相同材料、相同工艺条件下制作的500块产品为一批。当该批产品批量大于500块时,以每500块

为一批分批抽取试样。

7.2.2 抽样

产品的尺寸及偏差、外观质量、弯曲度按表12的规定进行随机抽样。

表12 抽样方案表

单位为块

批量 样本量 接收数 拒收数

2~15 2 0 1

16~5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7.2.3 单项判定

尺寸及偏差、外观质量、弯曲度检验的不合格样品数小于表12中规定的拒收数,则认为该批产品的

上述指标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2.4 综合判定

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出厂检验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3 型式检验

7.3.1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周期性进行检验;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3.2 组批

当仅对相同公称厚度和结构的产品进行型式检验时,按7.2.1的规定进行组批。当对多种厚度和

结构的产品进行型式检验时,相同玻璃种类、相同中间层种类和中间层总厚度的产品作为一批,同一批

产品取总厚度最小的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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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抽样

7.3.3.1 尺寸及偏差、外观质量、弯曲度

尺寸及偏差、外观质量、弯曲度按7.2.2的规定进行抽样。

7.3.3.2 除尺寸及偏差、外观质量、弯曲度以外的其他性能

若用制品检验时,根据检测项目所要求的数量从该批产品中随机抽取。若用试样进行检验时,按照

检验项目要求的样品数量制作。

7.3.4 单项判定

7.3.4.1 尺寸及偏差、外观质量、弯曲度

外观质量、尺寸及偏差、弯曲度按7.2.3的规定进行单项判定。

7.3.4.2 可见光透射比、可见光反射比

取3块样品进行试验。对于明示标称值的产品,试样均满足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对于未明

示标称值的产品,结果满足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3.4.3 落球冲击剥离性能

取6块样品进行试验。当5块或5块以上符合时为合格,5块以下符合时为不合格。

7.3.4.4 霰弹袋冲击性能

判定规则见表13。

表13 霰弹袋冲击性能的单项判定

是否明示冲击类别 样品数量
试验后样品符合

相应规定的数量
单项判定

明示冲击类别时

Ⅱ-1类 4块

Ⅱ-2类 4块

Ⅲ类 4块

4块 合格

<4块 不合格

4块 合格

<4块 不合格

4块 合格

<4块 不合格

未明示冲击类别时

冲击高度为300mm

冲击高度为750mm

冲击高度为1200mm

至少4块

4块 符合Ⅲ类

<4块 不合格

4块 符合Ⅱ-2类

<4块 符合Ⅲ类

4块 符合Ⅱ-1类

<4块 符合Ⅱ-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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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5 耐热性能、耐湿性能

取3块样品进行试验,3块样品全部符合要求时为合格,1块符合时为不合格。当2块样品符合

时,追加3块新试样重新进行试验,3块全部符合要求时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3.4.6 耐辐照性能

取3块样品进行试验,3块样品全部符合要求时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3.4.7 抗风压性能

按照GB/T37825规定的抽样规则和试验结果判定方法进行判定。

7.3.4.8 抵御暴力入侵性能

每个级别取3块样品进行重复落球试验。明示冲击级别时,定级不低于明示级别时为合格,否则为

不合格。未明示冲击级别时,定级至少满足P1A时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取3块样品进行斧锤冲击试验。明示冲击级别时,定级不低于明示级别时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未明示冲击级别时,定级至少满足P1B时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3.4.9 隔声性能

取1块样品进行试验,符合要求时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3.5 综合判定

所有检验项目均合格,则该批产品型式检验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8 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包装

8.1.1 包装箱架

产品宜采用木箱或集装箱(架)包装,箱(架)应便于装卸、运输。每箱(架)宜装同一厚度、尺寸的夹

层玻璃。夹层玻璃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止破损或表面的划伤。

8.1.2 包装标志

每个包装箱上宜标明“玻璃制品、小心轻放、防潮、向上”等字样和夹层玻璃种类、规格、数量、生产企

业名称或商标、生产企业地址、出厂日期、本文件编号。

8.2 运输

运输时夹层玻璃应固定牢固,防止剧烈晃动、碰撞、滑动和倾倒。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应有防雨

措施。

8.3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防潮、有防雨设施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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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建筑用安全玻璃使用建议

A.1 通则

本附录的目的在于降低建筑用玻璃制品受到冲击时对人体的划伤、扎伤及飞溅等造成的伤害。建

筑用安全玻璃在使用时满足相关的设计要求和工程技术规范。本附录不适用于特殊专利玻璃制品和温

室用玻璃制品。

A.2 使用场所

A.2.1 关键场所

建筑中人体容易撞击且受到伤害的关键场所包括:

a) 门及门周围的区域;

b) 距地面较近的人体容易撞击的玻璃区;

c) 向内倾斜时的可能受到头部意外撞击的玻璃;

d) 浴室、人行通道及建筑中人体容易撞击的其他场所;

e) 设计要求和工程技术规范中对人体安全级别有要求的任何场所。

A.2.2 关键场所的安全建议

人体撞击建筑中的玻璃制品并受到伤害主要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安全防护造成。为了尽量减少建筑

用玻璃制品在冲击时对人体造成的划伤、割伤等,在建筑中使用玻璃制品时尽可能的采取下列措施:

a) 选择安全玻璃制品时,充分考虑玻璃的种类、结构、厚度、尺寸,尤其是合理选择安全玻璃制品

霰弹袋冲击试验的冲击历程和冲击高度类别等(见A.2.3);

b) 对关键场所的安全玻璃制品采取必要的其他防护;

c) 关键场所的安全玻璃制品有容易识别的标识。

A.2.3 关键场所安全玻璃制品的建议

A.2.3.1 门

门中的玻璃制品部分或全部距离地面不超过1500mm时(见图A.1):

a) 当玻璃制品短边大于900mm时,所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Ⅱ-2类;

b) 当玻璃制品的短边不大于900mm时,所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Ⅲ类;

c) 当玻璃制品的短边小于或等于250mm、最大面积不超过0.5m2 且公称厚度不小于6mm
时,可以使用其他玻璃制品。

A.2.3.2 门侧边区域

门侧边区域的部分或全部玻璃制品距离地面不超过1500mm,且距离门边不超过300mm时(见
图A.1):

a) 当玻璃制品短边大于900mm时,所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Ⅱ-2类;

b) 当玻璃制品的短边小于或等于900mm时,所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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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玻璃制品的短边小于或等于250mm、最大面积不超过0.5m2 且公称厚度不小于6mm
时,可以使用其他玻璃制品。

A.2.3.3 距地面较近的玻璃区

玻璃制品部分或全部距离地面不超过800mm(非上述A.2.3.1、A.2.3.2情况)时(见图A.1),所使

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Ⅲ类。

  标引符号说明:

h1———距离地面800mm;

h2———距离地面1500mm;

l ———距离门边300mm。

图A.1 关键场所及安全建议

A.2.3.4 倾斜玻璃

使用倾斜玻璃,当玻璃朝向地板方向倾斜时,距离地面高度800mm~2100mm易被人头部撞击

区域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Ⅲ类。

A.2.3.5 其他场所

在浴室、游泳池等人体容易滑倒的场所及场所周围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Ⅲ类;在体育馆等运动场

所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Ⅲ类。有特殊使用和设计要求时,充分考虑霰弹袋冲击历程并采用更高冲击

类别的安全玻璃制品。

A.2.4 关键场所安全玻璃制品的防护

必要时,建筑中使用的安全玻璃制品需采取防护措施。防护措施需:

a) 独立于玻璃制品;

b) 能防止直径为76mm±1mm的球冲击玻璃(见图A.2);

c) 长度大于900mm时能够承受1350N的压力、长度小于900mm时至少能够承受1100N的

压力,且不断裂、不产生永久性扭曲和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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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符号说明:

h———距离地面的距离,为800mm;

d———防护措施的间距,小于75mm;

R———球的直径为75mm。

图A.2 关键场所安全玻璃制品的防护

A.2.5 关键场所的安全玻璃制品的标识

在特定的条件下(如灯光等),在建筑中使用的不易识别的玻璃制品具有可快速识别且不易擦去的

标识。标识位于距离地面600mm~1500m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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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测 力 装 置

  如图B.1所示,测力装置包括一个球体,球体通过臂杆连接在推力测量和显示装置上,量程至少为

50N,测量精度至少0.1N。测力装置示意图见图B.1。

  标引序号说明:

1———测力球。

图B.1 测力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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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抵御暴力入侵性能试验

C.1 通则

本试验规定了玻璃产品抵御暴力入侵性能的试验方法和分级方法,用以评价玻璃产品短期抵御外

物或人入侵受防护空间的能力。可根据需要选择进行重复落球试验或斧锤冲击试验。

C.2 重复落球试验

C.2.1 试验样品

以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尺寸为1100+5-5mm×900+5-5mm的平型试样为样品。样品

边部应无明显可见的爆边、裂口,并应进行适当的磨边倒角处理。

C.2.2 试验装置

C.2.2.1 冲击体

冲击体为直径为100mm±0.2mm,质量为4.11kg±0.06kg的钢球。钢球的洛氏硬度应为

60HRC~65HRC。

C.2.2.2 冲击体固定装置

能够固定钢球并释放使其从规定高度自由落下的装置。

C.2.2.3 样品安装框架

由上框架及钢箱上下两部分组成,样品放在上框架与钢箱之间,可用螺丝进行紧固,试验装置组成

如图C.1所示。
样品安装框架的连接应可靠,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确保样品被水平放置并紧固;

b) 上框架四边与玻璃接触的区域宽度为30mm±5mm,并应覆有宽度为30mm、厚度为4mm、
标称硬度为50IRHD±10IRHD的橡胶垫;

c) 上框架对样品的紧固力应为140kN/m2±20kN/m2 且样品受力均匀;

d) 钢箱内部下方应有缓冲垫及碎片收集装置,防止钢球穿透样品后直接与钢板或地面接触;

e) 钢箱四周不应密封,保证样品下方的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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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d h l1 l2

≥12 1040±2 ≥200 840±2

  标引序号说明:

  1———上框架;

2———橡胶垫;

3———样品;

4———缓冲垫;

5———下方钢箱;

6———通风孔。

图C.1 重复落球试验样品安装框架示意图

C.2.3 试验步骤

C.2.3.1 试验前,样品应在18℃±5℃的条件下至少保存12h,并在此环境条件下进行试验。

C.2.3.2 将被侵入侧作为冲击面放入安装框架。样品夹紧后在框内进行位置标识,以便冲击后检查样

品的移动情况。

C.2.3.3 按照样品明示级别选择表C.1中对应的冲击高度对样品进行冲击。未明示样品级别时,从

P1A的高度开始按照顺序逐个高度进行冲击。每个级别冲击3块样品,冲击后未破碎的样品不能用于

其他级别的冲击。样品为非对称结构时,应明示冲击面。每块样品取3个冲击点1、2和3(见图C.2)。

3个冲击点应以样品几何中心为中心构成边长为130mm±20mm的等边三角形,且其中一边即冲击

点2和3的连线应平行于样品的短边。试验时应首先冲击对着样品短边的冲击点,即点1。对P1A、

P2A、P3A及P4A这4个级别,每个点冲击1次。对P5A级别,每个点冲击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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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重复落球试验冲击级别及对应高度

级别 冲击高度/mm 冲击点数 冲击次数

P1A 1500±50 3 1

P2A 3000±50 3 1

P3A 6000±50 3 1

P4A 9000±50 3 1

P5A 9000±50 3 3

单位为毫米

l1 l2 l3

130±20 900±5 1100±5

  标引说明:

  1———冲击点1(第一个冲击点);

2———冲击点2(第2或第3个冲击点);

3———冲击点3(第3或第2个冲击点);

4———等边三角形;

5———样品的几何中心点;

a———冲击的路径;

b———另一条可选的冲击路径。

图C.2 重复落球试验的冲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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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4 每次冲击后,应及时清理剥落的碎片,并与C.2.3.2中所作的标识进行对比检查样品是否产生

移动。如果样品在试验框中移动超过5mm,则该样品进行的冲击全部无效,应更换1块新样品重新进

行试验,并适当增加样品的紧固力,但紧固力不应超过200kN/m2,且应在报告中注明。

C.2.3.5 观察并记录冲击高度和钢球是否穿透样品。钢球在冲击样品后的5s内完全穿透样品为穿

透,其他情况为未穿透。

C.3 斧锤冲击试验

C.3.1 试验原理

通过冲击装置和特定冲击工具以一定的速度和角度对样品指定位置进行冲击,检验样品出现规定

尺寸400mm±10mm正方形开口的最少冲击次数。

C.3.2 试验样品

试验样品应符合C.2.1的规定。

C.3.3 试验装置

C.3.3.1 组成

试验设备组成如图C.3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释放装置;

2———转动轴;

3———手柄;

4———斧头;

5———手柄套筒;

6 ———弹簧;

7 ———气动夹具;

8 ———试验样品;

9 ———样品装卡框;

10———位置调节装置。

图C.3 斧锤冲击试验设备组成示意图

42

GB/T15763.3—2025



C.3.3.2 样品安装框架

样品安装框架由样品紧固框、位置调节装置组成。样品安装框架应足够坚固并能承受试验荷载,应
能保证样品表面与地面垂直。位置调节装置应使样品所有检测位置受到满足试验要求的冲击。

样品紧固框的连接应可靠,且满足以下要求:

a) 紧固框四边与玻璃接触的区域的宽度为30mm±5mm,并应覆有宽度为30mm、厚度为

4mm、标称硬度为50IRHD±10IRHD的橡胶垫;

b) 紧固框对样品的紧固力应为140kN/m2±20kN/m2 且样品受力均匀。

C.3.3.3 斧头

斧刃距边部至少30mm应淬火处理,增加其硬度。试验前,斧刃应锋利且斧头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斧头楔角为35°±1°,斧刃半径为232-10 0 mm,如图C.4所示;

b) 斧头的质量为2.0kg±0.1kg;

c) 斧头为标称洛氏硬度为51HRC~56HRC的非合金钢。
单位为毫米

l1 l2 l3 l4 l5

43 30 6 67 19

l6 h1 h2 h3 h4

126 232 15.5 69 189

图C.4 斧头形状及尺寸示意图

C.3.3.4 锤头

锤头用于模拟斧头除斧刃以外的部位。锤头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锤头用标称洛氏硬度为46HRC~50HRC的钢制成,质量为2.0kg±0.1kg;

b) 锤头长度为232mm±10mm;

c) 锤头截面为边长40mm±2mm的正方形,棱边的曲率半径小于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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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5 手柄

斧头及锤头均应用符合图C.5的手柄进行安装。手柄应与斧头和锤头顶端(上表面)端部平齐,且
连接牢靠。手柄采用密度为940kg/m3±3kg/m3、弹性模量为400N/mm2±20N/mm2 的高密度聚

乙烯材料制成。
单位为毫米

l1 l2 l3 l4 l5 l6

20 80 67 35 30 530

l7 h1 h2 h3 h4 h5

900±10 ϕ10 75 35 30 60

图C.5 手柄形状及尺寸示意图

C.3.3.6 模拟挥斧装置

模拟挥斧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刚性材料制作;

b) 底座坚固,与地面或墙面稳固连接;

c) 提供符合表C.2规定的冲击速度vi和冲击能Ei;

d) 使冲击样品的瞬间,样品与手柄的夹角αi为25°±2°,如图C.6所示。

表C.2 模拟挥斧装置的冲击速度和冲击能量要求

锤头冲击 斧头冲击

冲击速度(vi)

m/s

冲击能量(Ei)

Nm

冲击速度(vi)

m/s

冲击能量(Ei)

Nm

12.5±0.3 350±15 11.0±0.3 3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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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6 冲击角度示意图

手柄的下端应固定在长300mm±5mm的刚性套筒中。手柄连接方式如图C.7所示。手柄与套

筒之间在与冲击方向相反的一侧用橡胶垫缓冲,橡胶垫长300mm±5mm、宽60mm±2mm、厚
25mm±1mm、硬度为17IRHD~23IRHD。在冲击方向一侧手柄与套筒之间应用钢片连接,钢片长

300mm±5mm、宽60mm±2mm、厚6.0mm±0.1mm。旋转轴距离斧柄的最远端770mm±
10mm。

单位为毫米

l1 l2 l3 h

130±5 300±5 900±10 ϕ75±2

  标引序号说明:

  1———螺丝;

2———旋转轴;

3———钢片;

4———套筒;

5———橡胶垫;

6———手柄;

7———冲击工具(斧头或锤头)。

图C.7 手柄安装及套筒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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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7 冲击速度测量装置

应使用冲击速度测量装置测量锤头或斧头的冲击速度,冲击速度测量点应距离旋转轴770mm±
10mm。

C.3.4 试验步骤

C.3.4.1 样品安装及标记

试验前,样品应在18℃±5℃的条件下至少保存12h,并在此环境条件下进行试验。
将样品被侵入侧作为冲击面、样品的长边与地面垂直放入安装框架。样品夹紧后在框内进行位置

标识,以便冲击后检查样品的移动情况。

C.3.4.2 锤击

在斧击前先进行锤击,将样品各玻璃层击碎。锤击的冲击点应形成一个边长为400mm±10mm
的正方形,其几何中心为样品的中心。锤击步骤如下。

a) 如图C.8所示,从样品长边第一个冲击点开始锤击,每个点均应锤击必要的次数以使样品各层

玻璃均破坏。两个连续的冲击点之间的距离应为50mm~130mm且应保证相邻两个冲击点

破坏部分的衔接。如果在同一点锤击10次后仍有玻璃层未破坏,则移至距离此冲击点

50mm的下一个冲击点继续冲击。

b) 当第一边所有冲击点的冲击完成后,将样品顺时针旋转90°,按a)的方法锤击第二边、第三边

及第四边。

c) 最少锤击次数通常为12次,即如果在每个冲击点第一次锤击时,所有的玻璃层都破碎了,那么

可将冲击点移至130mm以外的下一个冲击点。最少锤击次数的冲击点位置见图C.8。

d)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应检查样品是否产生移动。如果样品在紧固框中的移动超过5mm,则该

样品的试验无效,应更换新样品重新试验,并适当增加样品的紧固力,但紧固力不应超过

200kN/m2,且应在报告中注明。

图C.8 最少锤击次数的冲击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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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3 斧击

锤击结束后,开始斧击。斧击步骤如下。

a) 从锤击的第一个冲击点开始斧击。斧刃下部的最尖端应与锤击形成的正方形的下边平齐。

b) 斧击适当次数直至穿透样品,记录使样品发生穿透的斧击次数n1。

c) 当样品被穿透,估量样品背面裂口的长度x,单位为mm。裂口长度如图C.9所示。

d) 移动样品距离x1=x 至下个冲击点,即第二个冲击点,并在该点进行斧击。若在以后的斧击

过程中,当冲击点发生穿透的斧击次数ni(i≥2)大于穿透上一个冲击点的斧击次数n(i-1)

时,样品移动的距离应减少10mm,即xi=(x-10)mm。

e) 当完成对第一边的斧击后,顺时针方向旋转样品及夹具90°,按a)~d)的方法斧击第二边、第
三边及第四边。

f)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应检查样品是否产生移动。如果样品在装卡框中的移动超过5mm,则该样

品的试验无效,应更换新样品重新试验,并适当增加样品的紧固力,但紧固力不应超过

200kN/m2,且应在报告中注明。

g) 如果样品达到了明示冲击级别的冲击次数后仍未形成正方形开口,可停止对该样品的试验。
未明示冲击级别时,当样品冲击总次数大于70次仍未形成正方形开口,可停止对该样品的

测试。

  标引序号说明:

1———裂口顶部;

x———裂口长度。

图C.9 裂口示意图

C.3.5 结果表达

应记录使样品形成正方形开口的冲击次数(锤击与斧击次数的总和)。
样品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时,则认为形成正方形开口:

a) 受冲击部分完全脱离样品,并形成正方形开口;

b) 受冲击部分虽与样品相连,但由于自重形成正方形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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